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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 2005年《国际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定》 

后续协定谈判会议 

2015年 10月 5日至 9日，日内瓦 

临时议程项目 2 

通过议程 
 
 
 

  临时议程和说明 
 
 

 一. 临时议程 
 

 

1.  会议开幕。 

2.  通过议程。 

3.  通过议事规则。 

4.  选举主席团成员。 

5.  与会代表的全权证书： 

(a)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； 

(b)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。 

6.  设立主要委员会和其他所需的委员会。 

7.  拟订 2005 年《国际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定》后续协定。 

8.  审议和通过最后决议。 

9.  其他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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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. 临时议程说明 
 
 

  项目 1 
会议开幕 
 

1.  会议将于 2015年 10月 5日星期一上午 10时由贸发会议秘书长或其代表主持开

幕。 

 
 

  项目 2 

通过议程 
 

 

2.  会议将应邀核准上文第一章所载的临时议程。 

 

文件 

TD/OLIVE OIL.11/1 临时议程和说明 

 
 

  项目 3 

通过议事规则 
 

 

3.  会议将应邀核准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暂行议事规则。 

 

文件 

TD/OLIVE OIL.11/2 暂行议事规则 

 
 

  项目 4 

选举主席团成员 
 

 

4.  暂行议事规则第 6 条规定，会议应选举主席一人和副主席一人。会议可从

代表中选出主席和副主席，也可选举与会方代表以外的人士担任主席或副主

席。  

 
 

  项目 5 

与会代表的全权证书 
 

 

5.  暂行议事规则第 3 条规定，与会国代表的全权证书以及副代表和顾问的姓名应

尽可能于会议开幕后 24 小时内提交贸发会议秘书长。规则第 4 条规定，全权证书

委员会由会议根据主席的建议指派 5 名代表组成，它应审查代表的全权证书，并向

会议报告。为此，建议会议设立一个全权证书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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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项目 6 

设立主要委员会和其他所需的委员会 
 

 

6.  暂行议事规则第 47 条规定，会议可以设立对会议的工作必要的委员会、小

组委员会和工作组。为此，建议会议设立一个主要全体委员会，以举行非公开

会议处理临时议程项目 7 和 8。主要委员会可设立它认为必要的小组委员会或工作

组。 

 
 

  项目 7 

拟订 2005 年《国际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定》后续协定 
 

 

7.  会议将收到国际橄榄油理事会 2015 年 6 月 19 日第 DEC-1/S.ex.24-V/2015 号决

定核准的《国际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定》新草案。 

 

文件 

TD/OLIVE OIL.11/3 拟订 2005 年《国际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定》后续协定 

 
 

  项目 8 

审议和通过最后决议 
 

 

8.  会议不妨通过一项最后决议，将 2005 年《国际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定》转交联

合国秘书长保存。 

 
 

  项目 9 

其他事项 

 


